附件4

川渝地区文化旅游领域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（第一批）

	序号
	证明事项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依据层级
	索要单位

	1
	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
	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审批
	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十条
	行政法规
	文化和旅游部门

	2
	投资人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证明
	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所
	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
	部门规章
	文化和旅游部门

	3
	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证明
	依法登记的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
	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八条
	部门规章
	文化和旅游部门


